
 

证券代码：601933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2020-03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20 年 2

月 18 日在公司左海总部三楼第 3 号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

董事 9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9 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张经仪先生、吴莉敏女士列

席本次会议；公司监事会主席林振铭、熊厚富先生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的通知、召

开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相关规定。经全体董事审议和表决，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

决议： 

 

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公司二〇一八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

款的议案》，实行轮值董事长制。为符合现行的相关工商登记制度，特修改公司章

程及相关公司制度。 

 

原公司章程内容（2019 年 4 月）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内容 

第八条     执行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第八条     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是指公司的总裁、执行副总裁、副总裁、董

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以及董事会认定的其

他人员。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高级管理人员是指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执行副总裁、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首席财务官(CFO)以及

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人员。 

 无 

第十二条 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 形成良好公司治理实

践。公司治理应健全、有效、透明, 强化内

部和外部的监督制衡, 保障股东的合法权利

并确保其得到公平对待, 尊重利益相关者的

基本权益, 切实提升企业整体价值。 

第十三条  …… 第十四条  …… 



 

经依法登记, 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农副产品、

水产品、粮油及制品、食品饮料、酒及其他

副食品、日用百货、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

通讯器材、针纺织品、服装、文化体育用品

及器材、音像制品、出版物及电子出版物、

珠宝、金银饰品、汽车摩托车零配件、汽车

装潢、消防器材、工艺品、五金交电、仪器

仪表、五金家具及室内装修材料、花卉、玩

具等的零售和批发，以及提供相关的配套服

务；零售和批发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保

健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零

售和批发医疗器械；组织部分自营商品的加

工及农副产品收购；组织部分自营食品的加

工制售、餐饮服务；出租部分商场设施或分

租部分商场的场地予分租户从事合法经营

（以上全部项目另设分支机构经营）；物业

管理、仓储服务、广告服务；信息咨询（证

券、期货、金融等行业咨询除外）；电子商

务及网络经营、网上贸易代理、互联网零售、

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以特许经营方式从事

商业活动；自营商品的进口，采购国内产品

的出口（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

进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配额招标、出口许

可证等专项管理的商品）。（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经依法登记, 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农副产品、

水产品、粮油及制品、食品饮料、酒及其他

副食品、日用百货、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

通讯器材、针纺织品、服装、文化体育用品

及器材、音像制品、出版物及电子出版物、

珠宝、金银饰品、汽车摩托车零配件、汽车

装潢、消防器材、工艺品、五金交电、仪器

仪表、五金家具及室内装修材料、花卉、玩

具等的零售和批发，以及提供相关的配套服

务；零售和批发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保

健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组织

部分自营食品的加工制售、餐饮服务；药品、

零售和批发医疗器械；零售香烟（限分支机

构在行业许可的期限和范围内开展经营活

动）；组织部分自营商品的加工及农副产品收

购；出租部分商场设施或分租部分商场的场

地予分租户从事合法经营（以上全部项目另

设分支机构经营）；物业管理、仓储服务、广

告服务；信息咨询（证券、期货、金融等行

业咨询除外）；以特许经营方式从事商业活

动；自营商品的进口，采购国内产品的出口

（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进出口

配额许可证、出口配额招标、出口许可证等

专项管理的商品）。网上贸易代理；互联网零

售；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信息服务业务；

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

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停车场服务、

管理；普通货物道路运输；冷藏车道路运输；

集装箱道路运输；大型货物道路运输；其他

道路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注 1） 

第二十五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

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 

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

三条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

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可以依照本章程的

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授权，经三分之二以上

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  

第二十六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

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 

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

四条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

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三分之二以

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  

第三十九条 …… 第四十条 …… 

公司轮值董事长作为“占用即冻结”机制的第

一责任人，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协助其做

好“占用即冻结”工作。” 

公司董事长作为“占用即冻结”机制的第一责

任人，首席财务官、董事会秘书协助其做好

“占用即冻结”工作。” 



 

第六十八条 股东大会召开时, 本公司全体董

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应当出席会议, 经理和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会议。 

第六十九条 股东大会召开时, 本公司全体董

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应当出席会议, 首席执

行官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会议。 

第六十九条 股东大会由轮值董事长主持。轮

值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副

董事长主持; 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

履行职务时, 由执行董事主持; 执行董事不

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时, 由半数以上

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第七十条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

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董事

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  …… 

第七十四条 …… 

（二）会议主持人以及出席或列席会议的董

事、监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 

第七十五条 …… 

（二）会议主持人以及出席或列席会议的董

事、监事、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 

第八十四条 除公司处于危机等特殊情况外, 

非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批准, 公司将不与

董事、经理和其它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人订

立将公司全部或者重要业务的管理交予该人

负责的合同。 

第八十五条 除公司处于危机等特殊情况外, 

非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批准, 公司将不与

董事、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外

的人订立将公司全部或者重要业务的管理交

予该人负责的合同。 

第一百条 …… 

董事可以由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 

但兼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

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总计不得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1/2。 

第一百〇一条 …… 

董事可以由首席执行官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兼任, 但兼任首席执行官或者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 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1/2。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设轮

值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一人，执行董事一

人，独立董事三人。 

第一百一十一条 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设

董事长一人，独立董事三人。 

轮值董事长、副董事长和执行董事由董事会

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轮值董事长任期不超过一年，可以连任。 

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

生。 

董事长任期为三年，可以连任。 

……  ……  

第一百一十一条 …… 

(十)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首席执行官、董事会

秘书; 根据首席执行官的提名, 聘任或者解

聘公司总裁、执行副总裁、副总裁、财务负

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

惩事项;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 

(十六)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

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一百一十二条 …… 

(十)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首席执行官、董事会

秘书; 根据首席执行官的提名, 聘任或者解

聘公司执行副总裁、副总裁、首席财务官等

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

项;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 

(十六) 决定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

（三）、（五）、（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

本公司股份的事项； 

(十七)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



 

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一百一十三条 ...... 董事会授权首席执行

官或总裁期限为一个季度内、单项总额在

5000 万元内的决定权，但须及时在董事会办

公室备案，由董事会办公室及时通报董事会; 

如因工商登记等要求需由董事会批准的, 董

事会授权战略发展委员会审议批准);...... 

第一百一十四条 ...... 董事会授权首席执行

官期限为一个季度内、单项总额在 5000 万元

内的决定权，但须及时在董事会办公室备案，

由董事会办公室及时通报董事会; 如因工商

登记等要求需由董事会批准的, 董事会授权

战略发展委员会审议批准);...... 

第一百一十四条 轮值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  

第一百一十五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 

第一百一十五条 公司副董事长和执行董事

协助轮值董事长工作,轮值董事长不能履行

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 由副董事长履行职

务; 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

的,由执行董事履行职务；执行董事不能履行

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

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第一百一十六条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

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

董事履行职务。 

第一百一十六条 董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

会议, 由轮值董事长或其授权的董事召集, 

于会议召开 10 日以前书面通知全体董事与

监事。 

第一百一十七条 董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

会议, 由董事长召集, 于会议召开 10 日以前

书面通知全体董事与监事。 

第一百一十七条 代表 1/10 以上表决权的股

东、1/3 以上董事或者监事会, 可以提议召开

董事会临时会议。轮值董事长应当自接到提

议后 10 日内, 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 

第一百一十八条 代表 1/10 以上表决权的股

东、1/3 以上董事或者监事会, 可以提议召开

董事会临时会议。董事长应当自接到提议后

10 日内, 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 

第六章  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第六章  首席执行官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二十六条 公司设首席执行官、总裁各

一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执行副总裁、副总裁若干名, 由董事会

聘任或解聘。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包括公司首席执行官、总

裁、执行副总裁、副总裁、财务负责人、董

事会秘书以及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人员。 

第一百二十七条 公司设首席执行官(CEO)一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执行副总裁、副总裁若干名, 由董事会

聘任或解聘。 

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包括公司的执行副总

裁、副总裁、首席财务官(CFO)、董事会秘书

以及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人员。 

第一百三十条 ...... 

(六) 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裁、执

行副总裁、副总裁、财务负责人; 

...... 

第一百三十一条 ...... 

(六) 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执行副总

裁、副总裁、首席财务官; 

...... 

第一百三十四条 总裁、执行副总裁、副总裁

由首席执行官提名, 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解聘。

总裁、执行副总裁对首席执行官负责，副总

裁对总裁、执行副总裁负责, 按首席执行官授

予的职权履行职责, 协助首席执行官开展工

作。 

第一百三十五条 执行副总裁、副总裁由首席

执行官提名, 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解聘。执行副

总裁对首席执行官负责，副总裁对首席执行

官、执行副总裁负责, 按首席执行官授予的职

权履行职责, 协助首席执行官开展工作。 

第一百三十五条 首席执行官应就重大决策向 第一百三十六条 首席执行官应就重大决策向



 

总裁、执行副总裁、副总裁征求意见。总裁、

执行副总裁、副总裁应按照首席执行官的要

求协助其开展工作。首席执行官、总裁、执

行副总裁、副总裁应全职工作, 不得同时在公

司以外的任何其他经济组织中担任除董事、

监事以外的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执行副总裁、副总裁征求意见。执行副总裁、

副总裁应按照首席执行官的要求协助其开展

工作。首席执行官、执行副总裁、副总裁应

全职工作, 不得同时在公司以外的任何其他

经济组织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高级管

理人员职务。 

第一百三十六条 …… 第一百三十七条 …… 

董事会秘书的聘任或解聘, 经轮值董事长提

名后, 由董事会决定。 

董事会秘书的聘任或解聘, 经董事长提名后, 

由董事会决定。 

……  ……  

 

注 1：营业范围最终以工商审批注册为准。 

除以上修订内容外，章程中涉及条款序号变化的部分相应变更。 

以上议案，请审议。本议案如获董事会通过，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批。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 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为符合现行的相关工商登记制度，特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原制度内容 修改后的制度内容 

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公司股东大会，对公

司、全体股东、股东代理人、公司董事、监事、

CEO、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列席股东大会会议的

其他有关人员均具有约束力｡ 

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公司股东大会，对公

司、全体股东、股东代理人、公司董事、监事、

首席执行官、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列席股东大

会会议的其他有关人员均具有约束力｡ 

第三十九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 全体董事、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应当出席会议, 经理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会议。 

第三十九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 全体董事、监

事和董事会秘书应当出席会议,首席执行官和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会议。 



 

第四十条 轮值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

行职务时, 由副董事长主持; 副董事长不能

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时,由执行董事主

持; 执行董事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

时,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

持。…… 

第四十条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

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董

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第六十条  除公司处于危机等特殊情况外, 非

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批准, 公司将不与董

事、经理和其它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人订立将

公司全部或者重要业务的管理交予该人负责的

合同。 

第六十条 除公司处于危机等特殊情况外, 非

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批准, 公司将不与董

事、首席执行官和其它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

人订立将公司全部或者重要业务的管理交予

该人负责的合同。 

第六十五条 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 由董事

会负责执行, 并按决议的内容交由公司执行

董事组织有关人员具体落实; 股东大会决议

要求监事会办理的事项, 直接由监事会组织

实施。 

第六十五条 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 由董事

会负责执行, 并按决议的内容交由公司董事

长组织有关人员具体落实; 股东大会决议要

求监事会办理的事项, 直接由监事会组织实

施。 

第六十八条 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由执

行董事向董事会报告, 并由董事会向下次股

东大会报告; 涉及监事会实施的事项, 由监

事会直接向股东大会报告, 监事会认为必要

时也可先向董事会汇报。 

 

第六十八条 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由董

事长向董事会报告, 并由董事会向下次股东

大会报告; 涉及监事会实施的事项, 由监事

会直接向股东大会报告, 监事会认为必要时

也可先向董事会汇报。 

第七十条 （二）会议主持人以及出席或列席会

议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CEO 和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姓名; 

第七十条 （二）会议主持人以及出席或列席会

议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首席执行官和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以上议案，请审议。本议案如获董事会通过，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批。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 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为符合现行的相关工商登记制度，特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 

原制度内容（2019 年 4月） 修改后的制度内容 



 

第六条   …...在发出召开董事会定期会议的

通知前, 董事会办公室应当充分征求各董事

的意见, 初步形成会议提案后交执行董事拟

定。…… 

执行董事在拟定提案前 , 应当视需要征求

CEO 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意见。 

第六条   …...在发出召开董事会定期会议的

通知前, 董事会办公室应当充分征求各董事

的意见, 初步形成会议提案后交董事长拟定。 

董事长在拟定提案前, 应当视需要征求首席

执行官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意见。 

第七条 …... 

(四) 轮值董事长或执行董事认为必要时;  

…… 

第七条 …... 

(四) 董事长认为必要时;  

…... 

第八条 临时会议的提议程序 

 

按照前条规定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 

应当通过董事会办公室或者直接向轮值董事

长或执行董事提交经提议人签字(盖章)的书

面提议。书面提议中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  

董事会办公室在收到上述书面提议和有关材

料后, 应当于当日转交轮值董事长。轮值董

事长或执行董事认为提案内容不明确、具体

或者有关材料不充分的, 可以要求提议人修

改或者补充。 

 

轮值董事长或执行董事应当自接到提议或者

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后十日内, 召集董事会

会议并主持会议。 

第八条 临时会议的提议程序 

 

按照前条规定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 

应当通过董事会办公室或者直接向董事长提

交经提议人签字(盖章)的书面提议。书面提

议中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  

董事会办公室在收到上述书面提议和有关材

料后, 应当于当日转交董事长。董事长认为

提案内容不明确、具体或者有关材料不充分

的, 可以要求提议人修改或者补充。 

 

董事长应当自接到提议或者证券监管部门的

要求后十日内, 召集董事会会议并主持会

议。 

第九条 会议的召集和主持 

 

董事会会议由轮值董事长召集和主持; 董事长

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 由执行董事

召集和主持; 执行董事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

行职务的,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

召集和主持。 

第九条 会议的召集和主持 

 

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 董事长不能

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

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召集和主持。 

第十条 召开董事会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

提交全体董事和监事以及 CEO、董事会秘书。非

直接送达的, 还应当通过电话进行确认并做相

应记录。 

第十条 召开董事会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

提交全体董事和监事以及首席执行官、董事会

秘书。非直接送达的, 还应当通过电话进行确

认并做相应记录。 



 

第十三条 会议的召开 

 

…… , 轮值董事长和董事会秘书应当及时向

监管部门报告。 

…… 

…… CEO 和董事会秘书未兼任董事的, 应当列

席董事会会议。会议主持人认为有必要的, 可

以通知其他有关人员列席董事会会议。 

第十三条 会议的召开 

 

…… , 董事长和董事会秘书应当及时向监管

部门报告。 

…… 

……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秘书未兼任董事的, 

应当列席董事会会议。会议主持人认为有必要

的, 可以通知其他有关人员列席董事会会议。 

第十八条  董事可以在会前向董事会办公室、

会议召集人、CEO 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各专门

委员会、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有关人

员和机构了解决策所需要的信息…… 

第十八条  董事可以在会前向董事会办公室、

会议召集人、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各专门委员会、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

有关人员和机构了解决策所需要的信息…… 

第三十二条 决议的执行 

 

轮值董事长应当督促有关人员落实董事会决

议, 检查决议的实施情况, 并在以后的董事会

会议上通报已经形成的决议的执行情况。 

第三十二条 决议的执行 

 

董事长应当督促有关人员落实董事会决议, 检

查决议的实施情况, 并在以后的董事会会议上

通报已经形成的决议的执行情况。 

 

以上议案，请审议。本议案如获董事会通过，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批。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四、 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现提议于二〇二〇年三月六日下午一点半在公司左海总部三楼会议室 3 召开二

〇二〇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题如下： 

 

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2、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3、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以上议案，请审议。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日 

 


